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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是 GB/T47438《危险化学品作业场所火灾报警与避难逃生特殊要求》的第5部分。

GB/T47438已经发布了包括以下部分:
———第1部分: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第2部分:消防应急照明与疏散指示系统;
———第3部分:可燃气体探测报警系统;
———第4部分:便携式报警信息显示装置;
———第5部分:供电、传输及控制线缆。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国家消防救援局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消防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113)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应急管理部沈阳消防研究所、应急管理部消防产品合格评定中心、中石化广州工

程有限公司、安徽华菱电缆集团有限公司、应急管理部消防救援局昆明训练总队、安徽华上电缆科技有

限公司、济南马世基智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浙江启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河南国网电缆集团有限公司、
中机应急产业有限公司、沈阳明辉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刘森、钟晨、邵宇、刘作利、张学军、宋立丹、傅炳棋、张晋武、李坤、张鹏、姜越、
黄少成、陈鹏、周新光、郭亚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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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危险化学品作业场所在建筑结构、应用环境和功能区域划分等方面,与一般的工业民用建筑有较大

差别,危险化学品作业场所安装使用的火灾自动报警系统产品在功能要求、性能要求方面也有别于一般

的工业民用建筑。GB/T47438《危险化学品作业场所火灾报警与避难逃生特殊要求》是指导我国危险

化学品作业场所安装使用的火灾报警与避难逃生产品设计、制造和检验的标准,由五个部分构成。
———第1部分: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目的在于规范火灾探测报警系统、消防联动控制系统和电气火

灾监控系统中各类设备的技术要求,提高产品质量,提升危险化学品作业场所中火灾自动报警

系统与其他自动控制系统的兼容性。
———第2部分:消防应急照明与疏散指示系统。目的在于规范消防应急照明与疏散指示系统中各

类设备的技术要求,提高产品质量,提升危险化学品作业场所消防应急照明与疏散指示系统的

智能化水平。
———第3部分:可燃气体探测报警系统。目的在于规范可燃气体探测报警系统中各类设备的技术

要求,提高产品质量,提升危险化学品作业场所可燃气体探测报警系统与其他自动控制系统的

兼容性。
———第4部分:便携式报警信息显示装置。目的在于规范便携式报警信息显示装置的技术要求,提

高产品质量,提升危险化学品作业场所应急处置的管理能力。
———第5部分:供电、传输及控制线缆。目的在于规范供电、传输及控制线缆的技术要求,提高产品

质量,从而提升危险化学品作业场所火灾报警与避难逃生产品的稳定性,延长火灾情况下系统

的工作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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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化学品作业场所火灾报警与避难

逃生特殊要求

第5部分:供电、传输及控制线缆

1 范围

本文件界定了危险化学品作业场所火灾报警与避难逃生用设备的供电、传输及控制线缆的术语和

定义,规定了分类、技术要求和标志,描述了相应的试验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危险化学品作业场所火灾报警与避难逃生用设备供电、传输及控制线缆的设计、制造

和检验。
注:危险化学品作业场所火灾报警与避难逃生用设备供电、传输及控制线缆以下简称“线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T5907.5 消防词汇 第5部分:消防产品

GB/T16838 消防电子产品环境试验方法及严酷等级

GB/T19666—2019 阻燃和耐火电线电缆或光缆通则

GB31247—2014 电缆及光缆燃烧性能分级

3 术语和定义

GB/T5907.5、GB/T19666—2019和GB31247—2014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分类

按照线缆用途可分为:

a) 供电线缆;

b) 传输及控制用数据电缆或光缆。

5 技术要求

5.1 一般要求

线缆应首先满足相关产品国家标准要求,同时满足本章要求。

5.2 燃烧性能

线缆的燃烧性能应达到GB31247—2014中要求的A级或B1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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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耐火性能

5.3.1 传输及控制用数据电缆或光缆的耐火性能不应低于GB/T19666—2019中规定的N级。

5.3.2 供电线缆的耐火性能不应低于GB/T19666—2019中规定的NJ级。

5.3.3 消防水泵、消防电梯和消防控制室供电线缆的耐火性能应满足GB/T19666—2019中规定的

NS级。

5.4 环境耐受性

在表1中规定的严酷等级试验结束后,线缆的耐火性能不应低于原等级要求。

表1 环境耐受性能试验严酷等级

试验名称 试验参数 试验条件

高温耐受性试验

温度

℃
70±2

持续时间

d
14

交变湿热耐受性试验

温度

℃
55±2

循环次数 6

二氧化硫(SO2)腐蚀耐受性试验

二氧化硫含量

×10-6(体积分数)
25±5

温度

℃
25±2

相对湿度

%
75±5

持续时间

d
21

盐雾耐受性试验

喷雾周期数 4

每个喷雾周期时间

h
2

湿热贮存周期数 4

每个湿热贮存周期时间

h
168

6 试验

6.1 总体要求

6.1.1 试验大气条件

除有关条文另有说明外,各项试验均在下列大气条件下进行:
———温度:1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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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湿度:25%~75%;
———大气压力:86kPa~106kPa。

6.1.2 容差

除在有关条文另有说明外,各项试验数据的容差均为±5%;环境条件参数偏差应符合GB/T16838
要求。

6.1.3 试样

依据GB/T19666—2019和GB31247—2014的要求进行试样的制备,试样的制备应在同一批或同

一根线缆完成,并在试验前予以编号。

6.1.4 试验程序

试验程序见表2。

表2 试验项目

序号 章条号 试验项目
试样编号

1 2 3 4 5 6

1 6.2 燃烧性能试验 √ — — — — —

2 6.3 耐火性能试验 — √ — — — —

3 6.4 高温耐受性试验 — — √ — — —

4 6.5 交变湿热耐受性试验 — — — √ — —

5 6.6 二氧化硫(SO2)腐蚀耐受性试验 — — — — √ —

6 6.7 盐雾耐受性 — — — — — √

  注:“√”表示进行该试验;“—”表示不进行该试验。

6.2 燃烧性能试验

按GB31247—2014中第4章要求进行燃烧性能试验。

6.3 耐火性能试验

按GB/T19666—2019中6.2要求进行耐火性能试验。

6.4 高温耐受性试验

6.4.1 试验步骤

6.4.1.1 将线缆放置在试验箱,以不大于1K/min的升温速率升到70℃±2℃,保持14d。14d时间

结束后,试验样品应保持在试验箱内,然后将温度下降至试验标准条件的温度偏差范围内,温度下降时

间应足以使温度达到稳定,至少应持续1h。

6.4.1.2 试验后,线缆的耐火性能不应低于原等级要求。

6.4.2 试验设备

高温试验箱应符合GB/T16838的规定。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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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交变湿热耐受性试验

6.5.1 试验步骤

6.5.1.1 将线缆放置在试验箱,试验箱温度调至25℃±3℃,相对湿度调至不小于95%,连续进行6次

如下的循环各24h。
a) 试验箱内温度3h±0.5h之内升到55℃±2℃,其升温速率应保持在图1中阴影区域的界限

内。该阶段的相对湿度应不小于95%,最后15min内的相对湿度应不小于90%。
b) 温度应保持在规定的高温限值±2℃,直至从循环开始的12h±30min为止,本阶段最初和最

后15min内相对湿度应在90%~100%,其余时间的相对湿度应在(93±3)%。
c) 温度应在3h~6h内降到25℃±3℃。在最初的1.5h的降温速率按图1所示,在3h±15min

内温度达到25℃±3℃。除在最初的15min相对湿度应不小于90%外,其余时间的相对湿

度应不小于95%。
d) 温度应保持在25℃±3℃,同时相对湿度不小于95%,直至循环结束。

6.5.1.2 试验后,线缆的耐火性能不应低于原等级要求。

6.5.2 试验设备

交变湿热试验箱应符合GB/T16838的规定。

图1 试验循环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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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二氧化硫(SO2)腐蚀耐受性试验

6.6.1 试验步骤

6.6.1.1 将线缆放置在二氧化硫浓度为(25±5)×10-6(体积分数)、相对湿度为(75±5)%、温度为

25℃±2℃的腐蚀试验箱中,持续21d。

6.6.1.2 完成6.6.1.1过程后,将线缆放置在温度为40℃±2℃、相对湿度低于50%的试验箱中干燥

16h。

6.6.1.3 试验后,线缆的耐火性能不应低于原等级要求。

6.6.2 试验设备

二氧化硫(SO2)腐蚀试验箱应符合GB/T16838的规定。

6.7 盐雾耐受性试验

6.7.1 试验步骤

6.7.1.1 将线缆放置在温度为15℃~25℃,盐溶液的质量分数为(5±1)%的盐雾试验箱中,持续喷雾

2h。

6.7.1.2 每次喷雾周期结束后,将线缆转移到湿热箱中贮存,湿热箱温度调整为40℃±2℃,相对湿度

为(93±3)%,贮存时间为168h。

6.7.1.3 重复6.7.1.1和6.7.1.2步骤的组合周期4次后,将线缆放置在环境温度为23℃±2℃、相对湿

度为45%~55%的试验标准大气条件下,贮存72h。

6.7.1.4 试验后,线缆的耐火性能不应低于原等级要求。

6.7.2 试验设备

盐雾试验箱应符合GB/T16838的规定。

7 标志

7.1 产品标志

线缆应在其产品或包装上附有下述要求的信息:

a) 燃烧性能等级;

b) 耐火性能等级。

7.2 质量检验标志

线缆应有质量检验合格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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